根据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的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08〕172号，以下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和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〔2008〕362号，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，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从即日起开始开展2009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范围
在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内，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，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，在辽宁省境内（不含大连市）注册一年以上（2007年12月31日前注册）的居民企业。

二、申报条件
符合《认定办法》第十条有关规定。

三、申报程序
请各市科技局、各高新区管委会认真做好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推荐工作，并通知申报企业按如下程序进行申报。
（一）企业根据《认定办法》第十条进行自我评价，符合条件的，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（网址：www.innocom.gov.cn）注册登记（注册过的无需重新注册）；
（二）企业委托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中介机构（在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.lninfo.com/hitech/上公布，以2009年新公布的为准），对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、研究开发费用进行专项审计；
（三）企业按要求准备以下相关认定申请材料：
1. 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》，通过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填写工具”打印）；
2.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3. 经确定并在网上公布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（2006年、2007年、2008年）研究开发费用（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）、近一个会计年度（2008年）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专项审计报告（专项审计报告要求见附件1，至少装订一份原件）； 

4. 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（含资产负债表、利润及利润分配表、现金流量表，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）；
5. 近三个年度技术创新活动证明材料：
（1）知识产权证书：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植物新品种、独占许可协议（附知识产权证书及备案证明）等；
（2）新产品或新技术证明材料（或省级以上有资质的查新单位出具的查新报告）；
（3）产品质量检验报告；
（4）省级以上科技计划立项证明；
（5）企业研发活动（项目）的立项报告；
（6）生产批文，环保达标证明，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及图片。
     6. 企业职工情况说明。包括企业职工人数、学历结构、大专以上科技人员和研发人员分别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说明，附大专以上科技人员名单和研发人员名单（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学校、专业、职称、职务、岗位、身份证号码）。如果人数较多，可刻录光盘。
7. 企业简介。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、主营业务、科研实力、取得成果、生产条件等，对于企业形象、研发和生产场所应附适当图片（彩色打印）并加以说明。
（四）企业将以上纸质材料（胶版装订，书脊打印企业名称及所属技术领域）一式八份，于10月10日前上报所在高新区管委会；
     四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使用手册（企业版）》可在管理工作网“信息通告”栏下载，也可以在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“政策法规”栏目内下载。《认定办法》、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、《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文件可以在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“政策法规”栏目内下载。
（二）各企业申报材料应真实、准确，对于申请认定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，一经查实，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5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认定申请。
（三）对于涉密企业，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办法，暂不接受申报。
